附件3

武汉市市长质量奖评定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修订说明
武汉市市长质量奖是经湖北省委、省政府批准的表彰项目，是武汉市人民政府设立的在质量管理领域授予相关组织和个人的最高荣誉。自2010年设立至今，已开展了七届，共有18家组织获此殊荣。通过创奖和评奖，树立了一批质量标杆，带动了先进质量管理方法的应用，有力推动了质量强市建设。

市长质量奖原评定依据是《武汉市市长质量奖评定管理办法》（武政规〔2010〕12号，以下简称《市长质量奖评定管理办法》），为进一步规范武汉市市长质量奖评定管理工作，更好发挥标杆引领示范作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按照省评比达标表彰工作协调小组要求，参照《中国质量奖管理办法》《长江质量奖管理规定》，同时借鉴上海、南京、杭州等市政府质量奖的创新做法，结合我市实际，在征求各区政府、市直相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市长质量奖评定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武汉市市长质量奖（个人奖）评定标准细则（征求意见稿）》。现将修订的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订背景

（一）国家、湖北省对评比表彰活动提出了新要求。

2017年以来，中央出台《国家功勋荣誉表彰条例》（中发〔2017〕21号），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管理办法》（中办发〔2018〕69号），中共湖北省委办公厅、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湖北省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管理实施细则》（鄂办发〔2019〕22号），对评比表彰活动的评选程序、公示时间、奖金管理等提出了新的要求。原《市长质量奖评定管理办法》需要按照最新规定进行修改完善。

（二）市长质量奖工作实践遇到新情况。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有必要调整与发展形势不适应的条款，对相关情况进行规范和约束。一是增加奖项和获奖数量。原有每届2家获奖组织名额远远不能反映武汉市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此次增设了个人奖和组织奖提名奖，增加了获奖数量。二是强化了荣誉性质。经过省委、省政府批准，市长质量奖被纳入市级评比达标表彰范围，按照《国家功勋荣誉表彰条例》《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湖北省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管理实施细则》要求进行管理。三是调整了表彰周期。按照要求将以前的1年一届调整为5年一届，为了与中国质量奖、湖北省长江质量奖评奖周期保持一致，参考宜昌等地做法，采用2年评定一次、五年集中表彰一届的模式。四是调整了申报门槛。适当考虑企业规模及国家、省、市对中小企业的扶持等政策。五是提出了更高要求。制定了获奖个人的评定标准细则，进一步明确了获奖组织和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增加了陈述答辩环节，严格退出机制。

二、修订依据

（一）法律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六条规定：“国家鼓励推行科学的质量管理方法，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对产品质量管理先进和产品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

（二）国家层面：《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中发〔2017〕24号）明确提出：“加大对政府质量奖获奖企业在金融、信贷、项目投资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建立政府质量奖获奖企业和个人先进质量管理经验的长效宣传推广机制，形成中国特色质量管理模式和体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为方案》强调：“进一步完善质量激励政策，建立政府质量奖获奖企业和个人先进质量管理经验宣传推广机制”。

（三）省级层面：《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质量强省战略的决定》（鄂政发〔2015〕37号）明确要求：“树立质量先进典型，对质量管理先进、成绩显著的组织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激励广大企业重质量、讲诚信”。《省评比达标表彰工作协调小组关于武汉市申报2022年评比达标表彰项目的复函》（鄂评组函〔2022〕1号）要求，武汉市市长质量奖主（承）办单位为武汉市人民政府/市市场监管局，表彰周期为5年，表彰名额为集体20个（8个质量奖、12个提名奖）、个人10名。

（四）市级层面：《中共武汉市委 武汉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武汉市开展质量提升行动深入推进质量强市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武发〔2018〕14号）明确提出：“健全长江质量奖、中国质量奖企业梯次培育体系。”

三、主要修订内容

在《武汉市市长质量奖评定管理办法》（武政规〔2010〕12号）的基础上，修订后的《市长质量奖评定管理办法》从总则、组织管理、申报条件、申报和评定程序、表彰及工作经费、监督管理、附则等7个方面对市长质量奖评定进行了规范和修订，主要变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更改组织管理主体。将原有条款中涉及“市质量振兴委员会及其办公室”的表述修改为“市质量强市工作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市质量强市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二）增加奖项和获奖数量。增加了市长质量奖个人奖和市长质量奖（组织奖）提名奖两个奖项（原来只设针对组织的市长质量奖正奖一个奖项），每届表彰名额为集体20个（8个质量奖、12个提名奖）、个人10名。

（三）调整表彰周期。将以前的1年一届调整为5年一届，每2年评定一次、五年集中表彰一届。

（四）调整奖励措施。根据《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有关要求，取消对获奖集体的50万元资金奖励，增加对获奖个人的资金奖励，奖金金额按有关规定执行，另行通知。
（五）调整申报门槛。适当考虑企业规模及国家、省、市对中小企业的扶持等政策。

（六）完善工作流程。根据《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有关要求，参照中国质量奖、湖北长江质量奖评选程序，增加了推荐公示、陈述答辩等环节，规范评定流程为：自愿申报、审核推荐、资格审查、资料评审、陈述答辩、现场评审、综合评价和审定公示等八个步骤。

（七）强化监督管理。对市长质量奖评定专家、工作人员的行为进一步规范；对获奖组织和个人的宣传推广等义务作进一步明确；要求获奖组织每年开展卓越绩效自我评价，必要时，市强市办组织专家进行回访。

（八）严格退出机制。将获奖组织和个人发生撤销奖励情况进行的进一步明确。



